臺灣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BU）辦理人民幣業務風險預告書
由於目前人民幣進出大陸地區仍須受大陸當地相關法規的限制，客戶辦理本項業務可能面臨下列風險：
一、客戶應注意其原持有人民幣資產或負債可能因法令之變更，導致必須改以其他貨幣作為收、付的工具：
1、客戶原持有之人民幣資產、負債或因交易而產生之給付義務均可能因法令之變更導致影響人民幣資金在市場的供需或交易之清算交割，雖本行業對原已受理之人民幣案件之後續作業，仍積極、盡力尋求其他解決管道及方式，但必要時有將依當時之市場匯率，改以其他幣別取代之可能性。
2、授信戶申辦人民幣授信業務時，應考量貸款到期時本身人民幣資金之還款能力，若屆期無法以人民幣還款而須以其他外幣還款時，授信戶可能面臨匯兌風險。

3、授信戶申辦人民幣授信業務，雖與本行於消費借貸契約中約明借款金額或額度，惟囿於法令限制，致本行未能撥款時，授信戶將受有資金短缺之風險；如改以其他外幣撥款，授信戶可能因匯率波動而衍生匯差風險。

二、客戶應充分瞭解人民幣進出大陸地區時將受到當地法令限制：
1、在本行辦理大陸地區人民幣匯出及匯入者，若不符合大陸當地所規定之身分資格者，其人民幣資金不得任意進出大陸地區。倘若客戶將人民幣資金匯往大陸地區，但因前述原因，導致人民幣匯款不能送達時，本行將協助辦理退匯，但其所需之郵電費及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均由客戶負擔，且直接自匯款金額中扣除。
2、授信戶辦理人民幣貸款如擬在大陸地區使用，客戶須先取得大陸當地主管機關批准相關人民幣資金得在大陸匯入及匯出，並遵守大陸現行外債管理規定辦理外債登記，如因授信戶未依大陸相關法令辦理，以致已撥付之人民幣無法匯往大陸支應需求或遭退匯時，其所衍生之借款利息及相關費用均由授信戶自行負擔。
三、客戶應充分瞭解人民幣仍會受匯率波動之影響衍生其交易之風險及評價損失：
鑑於影響市場變動因素甚多，導致匯率波動幅度可能極大，客戶從事人民幣相關交易，可能因市況起伏不定或特殊情事發生，導致客戶之交易風險或評價損失。爰客戶於從事該筆交易前，應考量本身財務狀況及承受風險之能力，並充分瞭解該筆交易所涉財務、會計、稅制及相關法律規定；客戶明瞭並願意自行承受因進行交易所可能衍生之交易風險及損失。

    四、客戶在辦理本項業務前應確認，已充分瞭解上述有關人民幣業務之應注
       意事項及其潛在風險。
五、本風險預告書於客戶聲明已充分知悉後，分由客戶及本行各存執1份。
----------------------------------------------------------------   
聲明人(本人)特此聲明對於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貴行）前開「臺灣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辦理人民幣業務風險預告書」之內容業已詳細閱讀，並充分瞭解其意涵及相關風險，聲明人(本人)願意自行承擔因進行人民幣業務之相關交易所衍生之損失及費用，絕不以對風險認知不足或其他理由，而要求貴行負擔任何責任。此致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聲明人：                             臺銀核對人□
日期 ：    年    月    日

※貴客戶於簽署上開風險預告書前，對相關事宜如有疑問，請逕洽本行各營
  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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